台灣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會
產業菁英獎設置辦法
 112年5月27日第8屆第二次聯席會議通過
 

1、 台灣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會（以下簡稱本學會）為表揚產業菁英投入生物技術之發展，特設置產業菁英獎（以下簡稱本獎）。
2、 候選條件：本學會會員，從事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相關領域，在產業技術實務上有優異表現者。
3、 推薦方式：國內候選人由本學會理事、監事、團體會員或正會員三名以上推薦。
4、 [bookmark: _Hlk134868919]審查方式：遴選須於每年年會舉行之四個月前完成遴選作業，由本學會獎章委員會審查後向理事會推薦至多3名，至多得獎一次，必要時可從缺。
五、本獎項於每年本學會年會時頒發獎狀。
六、其他有關事項依照本學會獎章委員會簡章辦理之。
七、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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